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龙卫健字〔2019〕7号

龙南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卫生统计工作管理制度

各乡、镇卫生院，县直各医疗卫生健康单位，各民营医院：

为认真贯彻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和《全国卫生

统计工作管理办法》，促进我县卫生统计工作规范和系统化管理，

充分发挥卫生统计在卫生管理与决策中的信息、咨询与监督作

用，更好地为卫生事业发展与改革服务，特制订《龙南县卫生

健康委员会卫生统计工作管理制度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机构职责

（一）县卫健委：负责本辖区卫生统计直报管理工作，包

用户管理、数据收集、数据催报及审核等工作；组织开展本辖

区直报工作考核和评估，开展统计分析并发布卫生信息。

（二）医疗卫生机构：建立健全本单位统计工作制度，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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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始记录和统计台帐；具体执行卫生统计信息网络直报工作，

包括数据录入、审核及上报。

二、直报单位

各乡、镇卫生院，县直各医疗卫生健康单位，各民营医院。

直报人员：各医疗卫生机构的卫生统计信息网络直报人员。

三、直报内容

依照《国家卫生统计信息网络直报系统》直报内容为要求，

进行上报。

四、工作部署

（一）直报分为月报、季报、年报和实时报告四类。

1、月报：各级各类医疗单位每月 10 日前完成上报。

2、季报：各级各类医疗单位季后 5 日内完成上报。

3、年报：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位次年1月15日前完成上报。

4、实时报：根据市卫健委通知后，各级各类医疗卫生单位

在 1 个月内完成上报。

五、直报程序

医疗卫生机构直报人员登陆直报系统上报本单位数据。诊

所(卫生所、医务室)和村卫生室按属地管理原则按时向所辖乡

镇(中心)卫生院报送数据，乡镇(中心)卫生院代报数据。

六、直报方式

直报人员登陆直报系统填报数据，审核后通过网络上报。

七、质量控制

医疗卫生机构直报人员应对录入数据进行严格审核，及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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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并更正错项、漏项以及逻辑错误，确保录入数据的完整性

和准确性，由单位负责人审核后上报。县卫健委在报告期内及

时上网审核辖区内医疗卫生机构上报的数据，注明“审核通过”

或“审核未通过”。

八、数据订正

医疗卫生机构直报人员发现上报数据有错，须在数据上传

后 2 日内订正。县卫健委在报告期内可订正辖区内未通过审核

的医疗卫生机构数据，但须向有关单位或人员核实；也可通知

医疗卫生机构 2 日内订正。

九、数据催报及补报

（一）催报：报告期截止 3 日前，系统发出催报公告，公

布尚未上报数据的医疗卫生机构名单。

（二）补报：报告期截止后第 1 天，系统公布漏报的医疗

卫生机构名单，通知辖区医疗卫生单位在报告期截止后 2 日内

完成补报任务。

十、监控及考评

县卫健委将建立直报工作考核制度、直报情况通报制度，

定期开展督导检查，发现问题予以通报并责令限期改正。

十一、数据与系统管理

县卫健委将建立健全统计信息数据库，加强统计分析与利

用，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决策系统、医疗救治系统提

供动态的医疗救治机构，专家及医疗服务信息，为制定卫生政

策、卫生规划和宏观管理提供信息咨询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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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数据保存

各医疗卫生机构将上报过的电子或纸质数据分类装订保存，

以备查阅；县卫健委对医疗单位上报的电子或纸质数据保存。

十三、系统安全

各医疗卫生机构直报系统用户(系统管理员和数据管理员)

须报县卫健委备案，备案内容包括姓名、工作单位、职务及联

系电话。各单位系统管理员和数据管理员要相对稳定，人员发

生变动要及时上报备案，更换人员无须更换帐号可更换密码。

操作人员不得泄露或转让用户帐号和密码，发现密码被盜用应

立即更改密码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。

十四、保障措施

各医疗卫生机构要明确直报人员，配备计算机等直报设备，

具备上网条件，保证网络直报工作经费(系统运行、系统扩展及

升级、人员培训、通讯等)，确保直报系统正常运行。

龙南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19 年 2 月 13 日


